
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鱼塘发包合同

甲方：

乙方：

为发展集体经济，经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研究决定，将村前大、小两

鱼塘（位于 ）向村民发包。为履行具体细则，特定甲、乙双

方如下协议：

(注：发包方为甲方；承包方为乙方)

一、该鱼塘位于 （土名），面积

为 亩。

二、为美化村中环境，村前大、小两鱼塘要保持种植莲藕或莲花等

水上植物，其他水上植物一律不准种植。同时两鱼塘水位全年要保

持历史性水位。

三、我村大、小两鱼塘四周有不同程度的坍塌需要修复。现正值政

府大搞美丽乡村工作，故乙方要做好配合工作。如政府要施工，需

要降低水位致能施工时乙方要无条件服从、执行。反之，作不协调、

阻碍政府工作，乙方构成违约。

四、大、小鱼塘承包期限从 2023 年 1 月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，为期叁年。

五、在投标前，乙方先按捌仟元现金才有权投标。

六、合同保履约金按中标价格 50%计算，应于签订合同之日起 日

内缴纳，合同履行完毕后，乙方无违约行为的，甲方应无息退还。

七、经投标结果，乙方以 万 仟 佰 拾 元

分投得大、小两鱼塘承包权。（注：以上款项是一年期的承包



款)

八、乙方应于每年的 月 日前向甲方缴纳鱼塘承包款，即鱼

塘款每年收缴一次，先缴纳后使用。如超期交款一天，甲方有权要

求乙方按鱼塘每年承包款 10%支付违约金。如逾期超过一个月，甲

方有权与乙方解除合同，造成损失的，有权要求乙方按实赔偿。

九、大、小鱼塘四周和水面不得有任何临时搭建和影响村的文明现

象。一经发现，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的承包权，并按照法律法规追究

其经济损失和拾万元以上的违约金。

十、如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、人为而造成乙方的一切的经济损失，

甲方一概不负责。

十一、大、小两鱼塘所用的电费和其他电费由乙方负责。

十二、乙方在经营期间要注意生产和保护自身一切安全，如发生一

切意外，甲方一概不负责。

十三、大、小两鱼塘中途因搞美丽乡村建设需要，甲方免当年租金

十四、乙方在经营期间应遵纪守法，按章办事。如违纪违法而形成

的刑事后果自负，甲方一概不负责。

十五、每年要有 30 天干塘时间配合村中文明建设和乙方自身收获

时间。具体干塘时间是：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一日至农历十二月十

一日合计为 30 日。如不执行上述时间，甲方终止其合同。

十六、为使大、小两鱼塘莲藕的持续生长，使村的空气环境保持清

新。乙方要在 30 天内干塘时间结束后马上灌水，并灌至原水位，

保持其原貌。否则，作不协调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三万元的违

约金。

十七、小鱼塘（靠商业街方向 6 米左右）计划需道路扩建，届时承



包者须无条件提供。

十八、乙方承包后必须依法依规使用，不得违反该土地的使用性质

去使用土地，不得随意改变鱼塘的用途。

十九、严格按照土地利用类型经营。 不得进行建设，如需建设农

业设施，请先到自然资源部门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。

二十、本合同如有不尽事宜，双方可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

一方均可向高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由此产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

财产保全担保手续费等由违约方承担。

二十一、本合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具法律效

力。

甲方代表： 乙方代表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